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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13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計畫 

壹、 依據 

一、 依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一

款回饋金之用途，辦理「公益彩券經銷商就、轉業之職業訓練、

訓練生活津貼、就業服務及職務再設計，及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相關事項。」 

二、 依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五

款回饋金之用途，辦理「第一款及第二款各目以外有關弱勢族群

就業服務及社會福利事項，經本小組委員會決議納入審查之計畫：

弱勢族群就業服務。」 

三、 依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促進特定對

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貳、 計畫項目 

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提具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

模式探討，或實驗性計畫及創新性、實驗性、整合性或中長程性質之

促進就業相關計畫，提供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職業知能、強化職業

技能、諮商輔導等相關服務，以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擴

大公益彩券回饋金之效益。 

所稱特定對象係依據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訂獨力負擔家計者、中

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者、

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被害人及更生受保護人、15歲

以上未滿18歲未就學未就業少年等10類；就業弱勢者包含弱勢青少年、

經濟弱勢戶（含高風險家庭個案）、高齡者、新住民、犯罪被害人、人

口販運被害人及性侵害被害人、經認定為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者，或其

他經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或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認定需要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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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之補助對象、審核方式、標準 

一、 補助對象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二） 依其設立目的、任務、宗旨所辦事項之服務對象為特定對象及

就業弱勢者之學校、機構或團體等單位。 

二、 受理及審查 

（一） 主辦單位為本署；執行單位為各分署。 

1. 本署受理、審查全國性計畫。 

2. 分署受理、審查轄內地方性計畫。 

（二） 所稱全國性計畫係指計畫實施範圍跨二個以上分署之轄區者；

所稱地方性計畫係指計畫實施範圍為同一分署轄區之直轄市或

縣（市）者。 

三、 計畫審核標準 

（一） 計畫符合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促進需求。 

（二） 符合本要點補助項目規定。 

（三） 計畫符合本部年度運用計畫或補助重點。 

（四） 該計畫執行方式與預期績效明確、合理及經費編列合理性。 

（五） 申請單位具所提計畫相關業務執行經驗。 

四、 經費審核標準 

（一） 依本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意事項。 

（二）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

基準編列。 

（三） 本署相關補助要點之項目及標準核定補助額度。 

（四） 同一計畫申請單位有收取費用，或另有本部或其他單位補助者，

其與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款合計不得超過申請計畫總經費。 

肆、 計畫目的及內容 

一、 推動弱勢青少年就業準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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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辦理弱勢青少年就業準備計畫，協助弱勢青少年及早進行就

業準備並確立就業方向，提供職涯探索、職場體驗、面試技巧、

就業態度、人際溝通及勞動法規等相關就業準備課程，並結合個

別輔導服務，協助弱勢青少年進行適應職場進而順利銜接就業市

場。 

二、 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計畫 

補助辦理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促進相關計畫，並依重大政

策列優先補助計畫，另於本署設置2名專案管理人員督導本回饋

金各項計畫之受理、審核、查核、管控、成果彙整及與財政部聯

繫等相關事宜。 

伍、 督導及考核 

一、 本署、分署辦理計畫會計事項之處理及單據、帳冊之保管，應依

照政府會（主）計法規辦理。受補助單位因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

及計畫執行完竣之結餘款，應予繳回。 

二、 本署、分署除採書面審核受補助案件外，得會同相關單位派員抽

查實際執行情形，受補助單位除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以供備

查外，應配合受訪查相關事項，其查核報告列入賡續補助之依據。 

 

三、 查核項目及範圍： 

（一） 查核項目：計畫之預算執行情形、計畫執行進度及執行績效情

形。 

（二） 查核範圍： 

1. 指標性計畫：全部實地查核。 

2. 一般性計畫：依下列標準逐級差額累退計算實地查核案件數： 

(1) 補助案在50件以下者，擇定25%（至少2件）。 

(2) 超過50件未達100件者，超過部分，擇定15%。 

(3) 超過100件者，超過部分，擇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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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預期效益 

一、 推動弱勢青少年就業準備計畫，預計提供就業服務250人。 

二、 預計補助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至少34項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

者就業計畫。 

柒、 經費需求 

113年度經費計2,312萬9,219元，其中2,000萬元由113年度公益彩

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相關計畫支應，另

312萬9,219元運用歷年公益彩券回饋金賸餘款滾存經費。 

補助民間團體或私校之計畫約1,690萬元（占73.1%）、由政府部

門辦理之計畫約389萬8,000元（占16.8%），餘233萬1,219元為2名業務

督導員及相關行政管理費用等（占10.1%）。 

用途主軸 辦理項目 經費估算 

一、 推動弱勢青少年

就業準備計畫 

補助辦理弱勢青少年職涯探

索、職場體驗、面試技巧、就

業態度、人際溝通及勞動法規

等相關就業準備課程，協助銜

接就業市場。 

500萬元 

二、 促進特定對象及

就業弱勢者就業

計畫 

（一）受理政府機關 389萬8,000元 

（二）受理民間團體或私校 1,190萬元 

小計 1,579萬8,000元 

三、其他 專案人力（2名業務督導員） 143萬8,278元 

召開審查會、查核之委員出席

費、旅運費、相關印製費、說

明會及成果發表會等 

89萬2,941元 

總計 2,312萬9,219元 

         備註：用途主軸一、推動弱勢青少年就業準備計畫及用途主軸二、促進特
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計畫，經費依申請及審查結果，調整覈實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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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

業弱勢者就業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